


- 2 -

乡宁县 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行动计划

为深入开展大气污染整治工作,推进全县环境空气质量 持

续改善,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要求,结合我县实际,制定 2022

年环境空气质量提升行动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,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

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,全面落实省、市安排部署,以改善空气

质量为目标,以源头削减为基础,以严格管控为抓手, 以强化治

理为保障,始终坚持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、标准不降、措施不松,

充分运用政策、管理、市场、技术等手段, 努力开创全县生态

文明建设新局面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(一)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、主要污染指标持续改善。

(二)完成市下达我县的大气环境改善约束性指标任务。

(三)完成省、市生态环境下达的其他大气污染整治工作任务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(一)抓治理抓提升，降低工业排放污染

5 月 10 日前，乡宁锦桥粉磨站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评估监测

工作不能按期完成的停产整治;开展“创 A 退 D”行动,对照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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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部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，组

织重点行业企业改进生产工艺，提升污染防治设施，完善环境

管理制度,创建 A 级和引领性绩效企业,减少 D 级和非引领性企

业数量,提升工业企业整体环境治理水平,9 月底前完成;未完成

的 D 级企业秋冬季期间全部停产整治。对生产工艺落后、治理

设施简陋、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、环境治理无望的企业,依

法依规实施淘汰退出。(县工信局、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局

按职责分别负责)

(二)重管控重细节，降低夏季臭氧污染

4 月底前,制定并印发夏季臭氧综合管控方案。对全县涉

VOCs 工业企业全面开展排查，指导企业制定 VOCs 治理提升“一

企一策”,5 月底前基本治理完成。对全县涉喷烤漆的汽车维修

企业进行排查,分类制定管控方案,实施精准管控。加快全县中

石化加油站三次油气回收工艺改造,未完成的自5月1日起实施

加严管控。开展城区下水管网异味专项整治试点工作。强化城

区建筑装饰、道路维护等涉 VOCs 源排查管控。(临汾市生态环

境局乡宁分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工信局、县市政公用中心、

县交警大队按职责分别负责)

（三）盯供热盯散煤，降低冬季散煤污染

启动县城第二热源厂，持续增加城区及周边集中供热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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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华镇、台头镇、双鹤乡三个乡镇的重点村庄纳入年度清洁取

暖改造范围,其他乡镇要结合实际扩大清洁取暖改造面积,10 月

底前完成。改进农村地区采暖方式,推广农村新建住宅地暖建设。

8 月起,不间断开展散煤、燃煤设施和柴禾“三清零”，10 月底

前动态完成。(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局、县能源局、县市政

公用服务中心、相关乡镇政府按职责分别负责)

(四)换设备换能源，降低柴油车辆污染

持续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行动,开展柴油货车、国六

重型燃气车联合执法,有效提升柴油货车和国六重型燃气车排

放达标率。严格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备案管理,严禁使

用未备案登记、未悬挂号牌、未携带信息采集卡、排放不合格

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稳步推进渣土车、公共服务车辆替换工作，

鼓励进出城区渣土车辆、城区新增公共服务车辆全部使用电动

汽车、甲醇汽车等新能源车辆。(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、县邮政

分公司、县能源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

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警大队按职责分别负责)

(五)严标准严要求，降低区域面源污染

细化施工工地“六个百分百”标准,安装扬尘在线监控系统

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，实时监测颗粒物浓度,全面强化建筑施

工和拆迁工地扬尘管控。制定施工工地绩效分级办法,对各类工

地实施分级管理。重点区域每周开展不少于 1 次清洗作业,沙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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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发时段加密清洗频次, 减少城区扬尘污染。持续加大重点公

路和城市道路湿扫清洁力度,对城区及周边道路实施“以克论

净”。扎实推进国省道路两侧商铺、单位门前扬尘治理,实施县

城周边国道、单位门前硬化、净化、绿化,杜绝车辆带泥上路。

对城区裸地进行再排查,全面建档入册,针对性开展整治,加大

城区周边“五堆”治理,减少扬尘排放。继续开展县城餐饮从业

单位油烟净化设施提标升级,坚决取缔露天烧烤,源头控制油烟

污染。开展秸秆禁烧工作,大力推进就地还田,全面推动秸秆综

合利用。(县住建局，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

公路段、县工信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能

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发改委局、临汾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

局、各乡镇政府按职责分别负责)

(六)抓错峰抓减排，降低重点时期污染

9 月底前,修订工业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,完善企

业类型和减排内容。结合企业装备排放水平,科学制定工业企业

错峰生产管 控方案,10 月起施行。强化重点时段督导检查,依法

严查涉气环境违法行为,对问题突出、屡查屡犯的实施提级问责,

确保重点减排措施落实落地。(临汾市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局、

县大气办其他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别负责)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镇、县直有关部门要切实强化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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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气污染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,一把手亲自负责,一把手亲自推

动,一把手亲自过检点,针对工作计划中相关内容,结合各自大

气污染整治工作职责和任务,进一步细化落实措施,明确任务清

单,建立工作台账。

(二)强化工作落实。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要成立工作专

班,明确工作责任,实施一线作战,全力推进年度各项工作,确保

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县大气办定期开展调度,通报工作进展,督

促各项重点工作落实。各职能部门要强化环境监管执法,依法查

处涉气环境违法行为,形成强力震慑,为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提供

坚强保障。

(三)严格考核问责。全面实施重点工作任务和环境质量双

考核制度,严格落实《临汾市大气污染整治攻坚量化问责办法》

等规定,对大气污染整治工作相关单位、个人实施考核问责,对

工作成绩突出、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。对考核

结果不合格的,予以通报批评,情节严重的,追究有关监管人员

责任。

(四)注重宣传引导。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宣传引导,加

强与新闻媒体的 联系沟通,发挥生态环境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

号、微博、抖音、快手及新媒体的作用,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。

健全公众监督、举报奖励及处理反馈机制,鼓励人人参与生态环

境保护,凝聚深入打好大气污染整治攻坚的社会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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